附件1:

海淀区随军未就业生活补助金申请表

	1.军人信息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
	
	军官证号
	

	工作单位
	（团以上单位番号）

	联系方式
	
	政工部门联系方式
	

	部队驻地所在区（办理随军时）
	

	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个人签名：                    政工部门负责人签字：

	2.军属信息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进京落户    时间
	
	户籍地址
	
	求职登记时间及街道
	

	确认以上信息属实  

个人签名：                

	3.社保缴纳信息

	有无在京外缴纳社保
	

	随军进京  落户后领取部队基本生活补贴时间
	（注明起止日期）

	政治部门  或人力资源部门意见
	（情况属实并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未就业生活补助金标准按符合申领条件之日的上一年度全年北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1.2倍发放；

2.求职登记时间以进京落后失业登记时间为准。


